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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》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》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以及雄安新区汽车以旧换新活动要求，本企业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备案承诺
本企业郑重承诺：
□ 已在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备案
备案日期：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
□ 尚未在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备案
本企业承诺于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备案手续，并将备案截图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。
二、信息填报承诺
1. 严格按照国家法规要求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在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企业基本信息、经营情况及交易信息；
2. 确保所填报的信息真实、有效，与实际经营情况一致；
3. 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填报工作，确保信息更新及时；
4. 接受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。
三、法律责任
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或未按规定填报信息，本企业愿意接受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可能被取消参与雄安新区汽车以旧换新活动资格。
四、其他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如企业信息发生变更，将及时在系统中更新并通知相关部门。

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承诺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 日




